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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业务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条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为规范股份公司贸易业务运作，

防范经营风险，确保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股东收益最大

化的目的，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及有

关的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补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股份公司作为业务关系当事人适用本办

法。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结合自身贸易业务的实际情况，

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制定贸

易业务操作细则及具体流程（以下简称“细则”）。细则需根据

实际情况，明确贸易业务各环节的岗位及职责，并据此规范业

务流程。 

第四条  采购与付款，设置贸易业务员岗位，负责收集相关资讯及制

定采购订单。采购业务付款申请按《股份公司付款审批流程》

执行。 

第五条  销售与收款，业务员根据不同客户的风险评级，执行不同的                 

销售、收款政策，并持续关注客户生产经营情况等相关信息，

做好客户关系管理。销售及收款具体流程按照细则要求执行。 

第六条  风险控制 

1、业务员可进行现货合同的净敞口管理，通过期货交易对冲现货  

买进和卖出的价格波动风险，锁定现货合同利润，降低贸易业务

交易风险。 



2、未经董事会授权，不得进行除现货合同套期保值外的期货交

易等所有风险投资操作。 

第七条  合同管理 

1、 合同起草，原则上应使用相应的合同示范文本。合同示范文

本需经公司律师（或法律顾问）审核。 

2、 一般业务采购、销售合同，只需加盖业务合同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按公司公章管理制度管理，需保留用印登记。 

3、 业务员需经公司授权方可对外签订合同，非示范文本合同应

符合国家合同法和公司关于合同的有关要求，合同正式签订前需报

董事长或被授权人审批后盖章，由董事长或被授权人签字后生效，

留人事行政部及计划财务部各一份(复印件)存档备案。 

4、其他规范管理按照《股份公司合同管理制度》执行。 

第八条  存货管理 

1、加强对存货的管理和控制，业务员根据市场情况及销售计划合

理安排现货存量，提高存货运营效率，合理确认存货价值。 

2、业务员定期或不定期盘点仓单并与第三方仓库对账，确保账实

相符，保证存货的安全完整。 

第九条  本办法未完善之处按照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制定的贸易业务操

作细则及具体流程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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